附件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相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1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或者污泥处理处置单位对产生的污泥以及处理处置后的污泥的去向、用途、用量等未进行跟踪、记录的，或者处理处置后的污泥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行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或者污泥处理单位对污泥流向、用途、用量等未进行跟踪、记录，或者处理后的污泥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轻微
	情节严重，但尚可改正的
	给予警告，处十万元以上十二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没收违法所得。


	
	
	
	
	较轻
	情节严重，但可采取措施补救的
	给予警告，处十二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情节严重，但改正不及时或者采取措施补救不及时的
	给予警告，处十五万元以上十八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情节严重，无法改正或采取补救措施的
	给予警告，处十八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阶次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予处罚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2
	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和处理后的污泥行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和处理后的污泥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轻微
	倾倒、堆放、丢弃、遗撒1000升（或1立方米）以下的
	对单位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


	
	
	
	
	较轻
	倾倒、堆放、丢弃、遗撒1000升（或1立方米）以上，3000升（或者3立方米）以下的
	对单位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倾倒、堆放、丢弃、遗撒3000升（或3立方米）以上5000升（或5立方米）以下的
	对单位处二百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倾倒、堆放、丢弃、遗撒5000升（或者5立方米）以上的
	对单位处三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阶次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予处罚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3
	随意倾倒、抛洒、堆放城市生活垃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一）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的；

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五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倾倒、抛洒、堆放或者焚烧城市生活垃圾500升（或1立方米）以下的
	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没收违法所得。


	
	
	
	
	
	
	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倾倒、抛洒、堆放或者焚烧城市生活垃圾500升（或1立方米）以上1000升（或2立方米）以下的
	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倾倒、抛洒、堆放或者焚烧城市生活垃圾1000升（或2立方米）以上3000升（或3立方米）以下的
	对单位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三百元以上四百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倾倒、抛洒、堆放或者焚烧城市生活垃圾3000升（或3立方米）以上的
	对单位处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四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阶次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予处罚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4
	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场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五条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二）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场所的；
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五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较轻
	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二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四十万元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七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阶次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予处罚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5
	工程施工单位未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报备案，或者未及时清运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三）工程施工单位未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报备案，或者未及时清运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的；

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五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1.备案逾期10日以内的

2.未清运固体废物100平方米（或50立方米）以下的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较轻
	1.备案逾期10日以上20日以内的

2.未清运固体废物100平方米（或50立方米）以上300平方米（或150立方米）以下的
	处二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1.备案逾期20日以上30日以内的

2.未清运固体废物300平方米（或150立方米）以上500平方米（或250立方米）以下的
	处四十万元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1.备案逾期30日以上的

2.未清运固体废物500平方米（或250立方米）以上的
	处七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阶次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予处罚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6
	工程施工单位擅自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或者未按照规定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利用或者处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四）工程施工单位擅自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或者未按照规定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利用或者处置的；
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五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1.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20平方米（或10立方米）以下的

2.未按照规定进行利用或处置，造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较轻
	1.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20平方米（或10立方米）以上50平方米（或25立方米）以下的
2.未按照规定进行利用或处置，造成较轻危害后果的
	处二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1.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50平方米（或25立方米）以上100平方米（或50立方米）以下的
2.未按照规定进行利用或处置，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处四十万元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1.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100平方米（或50立方米）以上的
2.未按照规定进行利用或处置，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七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阶次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予处罚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7
	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五）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五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单位未按要求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处理500升以下的
	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个人未按要求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处理 50升以下的
	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单位未按要求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处理500升以上1000升以下的
	对单位处二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人未按要求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处理50升以上150升以下的
	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单位未按要求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处理1000升以上3000升以下的
	对单位处四十万元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人未按要求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处理150升以上300升以下的
	对个人处三百元以上四百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单位未按要求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处理3000升以上的
	对单位处七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人未按要求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处理300升以上的
	对个人处四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阶次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予处罚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8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七条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六）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的；　　
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五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持续时间3个月以内的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较轻
	持续时间3个月以上4个月以下的
	处二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持续时间4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
	处四十万元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的
	处七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阶次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予处罚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和后果
	行政处罚
	其他措施

	9
	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七）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生活垃圾的。

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五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丢弃、遗撒长度在300 米以下的
	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丢弃、遗撒长度在300米以上600米以 
下的
	对单位处二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丢弃、遗撒长度在600 米以上1000米 
以下的
	对单位处四十万元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三百元以上四百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丢弃、遗撒长度在1000 米以上的
	对单位处七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四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阶次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七条情形
	不予处罚、免予处罚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八条情形
	从轻处罚、减轻处罚
	

	
	
	
	
	
	符合《广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九条情形
	从重处罚
	


备注：本裁量标准所称罚款幅度“以上”均包含本数，“以下”不包含本数。


